
冷冻食品过期

老板授意“再加工”

2024 年 3 月， 某公司的老板

贾某得知公司有大量从国外进口的

冷冻食品已经过了保质期， 如果按

照规定处置， 公司将面临巨额损

失。

于是， 贾某召集包括品控主

管、 仓库主管、 销售经理在内的多

名员工， 要求他们对部分商品修改

标签， 部分原料商品进行加工后贴

上自己制作的新标签， 从而继续进

行销售。

如此“加工” 一番后， 这些商

品最后交由仓库主管重新登记进入

仓库。

这一行为被发现后， 公安机关

介入侦查， 并搜查了公司仓库， 查

获待销售的大量过期冷冻产品， 总

净重 100 余吨， 涉及金额约一千万

元。 由于发现及时， 仅有极少量商

品流入市场。

案发后， 公安机关抓获包括公

司品控主管、 仓库主管、 销售经理

在内多名高管， 认为他们涉嫌生

产、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

我国《刑法》 规定： 生产、 销

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

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对人

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后果特别严重

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而此时， 公司实际控制人贾某

已经不知所终。

在被抓获的人员中， 还有一名

金某某， 她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平时被称为“金总”， 据说负责公

司的行政和人事。

内部称呼“金总”

只因是老板亲戚

接受金某某家人的委托后， 我

第一时间去看守所会见了金某某。

初次见面， 金某某和我印象中

的“总经理” 差别甚大， 她皮肤黝

黑、 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 还有着

一双粗糙的手。

简单交流后， 我发现她表达能

力欠佳， 但在之前接受多次讯问

时， 她对于自己是“金总” 都表示

了认可。

进一步沟通后我获悉， 金某某

高中肄业， 当时来上海仅一年多，

此前长期在老家照顾老人。

那么， 金某某怎么会是“金

总” 呢？ 原来， 她是公司老板贾某

在老家的亲戚， 贾某受托把她招到

公司帮忙， 让她“挂名” 担任法定

代表人， 每个月给她 6000 元工资。

她平时主要负责查看应聘人员的简

历， 进行日常手工登记考勤， 这就

是所谓“管人事”， 有客户来的时

候， 她则负责端茶送水， 这就是所

谓“管行政”。

因为金某某年纪大， 又是老板的

亲戚， 所以公司里都叫她“金姐” 或

者“金总”。

这样一个没有学历、 专业技术和

从业经验的人， 是如何能领导、 指挥

高学历、 具备专业技术和丰富从业经

验的同案人员？ 这明显有违常理。

初步了解情况之后， 我向公安机

关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 并做了初

步沟通。

公安机关认定金某某是犯罪嫌疑

单位的总经理， 主要依据就是金某某

自己的供述和同案犯的供述， 公司内

部员工的证人证言， 以及同案犯之间

相互发送并抄送给金某某企业邮箱的

部分邮件。

找到代持协议

力辩不属管理层

本案中，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的

事实确实存在， 虽然涉案金额尚待进

一步厘清， 但我判断不会动摇本案涉

嫌犯罪的根基。

根据 《刑法》 第三十一条的规

定： 单位犯罪， 对单位判处罚金， 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判处刑罚； 刑法分则另有规定的

除外。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 如果金某某

被认定为总经理， 还是法定代表人，

就不太可能被认定为从犯， 将面临严

厉的刑罚。 但如果她只是挂名的法定

代表人， 也不是真正的总经理， 那么

就有不构成犯罪的可能。

在会见之后， 我向金某某家人介

绍了情况， 并分头开始搜集证据。

很快， 我们就找到了一系列有利

的证据：

首先， 我们找到一份《代持股协

议》 的原件， 可以证明金某某是挂名

担任涉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相关股

份也是代老板贾某持有。

其次， 我们找到了金某某入职时

签的 《劳动合同》， 上面载明其职务

是“总经办经理”， 而不是总经理。

再次， 我们拿到了单位工资表及

金某某的工资转账凭证， 发现其他同

案犯的基本工资均远高于金某某。 从

常理来说， 工资高低显然是员工在公

司作用和职级的最真实反映。

最后， 我们去拍摄了金某某的办

公位置及公司内部位置图， 发现“金

总” 是和财务人员等总共四人挤在一

个小办公室， 而同案的其他“主管”

则多数有独立的办公室。

此外， 金某某向我表示， 这些同

案人员转发邮件到她的邮箱只是例行

操作， 由于内容和她的工作无关， 她

也看不懂， 所以这些邮件都没有点开

查看。

对于这一情况， 我也向公安机关

提出申请， 请他们进行核查。

经过补充侦查

“不符合起诉条件”

审查批捕阶段， 我首先将现有证

据、 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与金某某进

行了深入分析和沟通。 因为她之前曾

承认自己是“金总”， 因此担心被认

定“翻供”。 我告诉她， 在检察机关

审讯时， 只需如实供述事实并解释最

初是如何自认“金总” 的缘由。

其次， 我在检察机关提审金某某

前， 将证据材料及书面的《不予逮捕

律师意见书》 交给了承办检察官， 表

明辩护人对金某某不构成犯罪的态度

和意见。

最后， 我向检察官申请， 希望检

察机关调阅侦查机关对金某某所有审

讯的同步录音录像， 并阐明了原因和

必要性。

在审查批捕期限届满当天的下

午， 检察机关决定对金某某不予批

捕， 而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基本都被

批准逮捕。

在后续审查起诉阶段， 我又进行

了仔细地阅卷， 经过反复查阅、 核对

在案证据， 发现对金某某职务的认定

主要依据的是言辞类证据， 客观证据

很少， 而这些言辞证据之间多处存在

相互矛盾， 证明力远低于我们提交的

证据。

我认为， 针对金某某是否为“总

经理”， 在案证据远远没有达到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因此更

加坚定了做无罪辩护的信念。

我又向检察院提交了更为详细、

全面的 《律师意见书》， 阐明案件事

实及法律依据， 明确了被告人无罪的

态度， 建议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

定。

本案经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重新移送审查起诉后， 检察院认为金

某某不符合起诉条件， 最终决定对金

某某不起诉， 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和

犯罪嫌疑单位则都被起诉到了法院。

公司因为销售过期冷冻食品，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一众高管被抓。而我的当事人因为挂名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并且平时被称为“金总”，也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通过会见我得知，她其实并非公司高管……

!"#$%&
公司涉嫌犯罪
力辩并非高管
最终获不起诉

□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荀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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